	委託漢邦設立境外公司申請表電話：886-2-8712-6660
傳真：886-2-8712-6670

日期：2022年5月24日



茲委託 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代辦設立境外公司，其相關資料如下：
    一、國家或地區：                □新設   □現成  (請打“”)
    二、用途：□貿易 □理財 □投資(需認證)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    ★銀行開戶所需文件請自行與銀行確認，需一併申請下列文件請勾選 □董事在職證明(代理人出具，收費) 
申請份數          份；由當地註冊代理人(一級代理商)出具，申請費用依境
外公司不同設立地點分別報價。
□GOOD STANDING(註冊處出具，收費)            
    三、擬設立或購買之公司名稱：
	1.英文：(優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中文：(無則免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2.英文：(備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中文：(無則免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3.英文：(備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中文：(無則免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四、登記資本額：美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(現成公司免填)
	每股面值：美金   元(無填寫者為壹元)登記股數：           股
	五、□ 中英文章程(限薩摩亞、塞席爾、貝里斯適用)  □ 英文章程 
   	六、文件存放地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※ 請詳填申請表-附件，提供下列資料：
□ 隨申請表附上附件      □ 日後再補附件   (請打“ ”)
1.股東、董事及秘書可為法人或自然人。如為自然人請提供護 照及身分證影本；法人請提供公司進出口登記資料表、公司執照影本（或設立(變更)登記表）、董事及股東名冊影本。
2.每位股東之股權比例、股數或持股金額。
3.股東、董事及秘書地址。



	委託公司(或個人)名稱
	：
	

	聯絡地址
	：
	

	聯絡人
	：
	
	電話
	：
	
	傳真
	：
	

	E-Mail
	：
	
	介紹人
	：
	




委託漢邦設立境外公司申請表-附件
	聯絡人
	：
	

	境外公司名稱
	：
	


1、 董事明細如下：（最少一人，可身兼股東；通常銀行開戶時所有董事需到場簽署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.董事姓名:
	(中文)
	(英文)

	地址：

	2.董事姓名:
	(中文)
	(英文)

	地址：


2、 若設於薩摩亞國，需要一名秘書： (可由董事或股東兼任，其他地區免填)
	姓名:
	(中文)
	(英文)

	地址：


3、 股份之發行(請依照實際到位金額發行)：金額計 美金         元，(此金額為實收資本額，應小於或等於登記資本額，股東最少一人，
可身兼董事)
□現金出資  □ 非現金出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請打”  ”，非現金請註明種類)
各股東持股金額明細如下：
	股東姓名
	持股金額

	中文
	英文
	

	1.
	
	

	地址：
	

	2.
	
	

	地址：
	

	3.
	
	

	地址：
	

	4.
	
	

	地址：
	

	5.
	
	

	地址：
	

	合   計：
	


    ※收費標準係以董事2人及股東5人為限，超出部分需另外再向代理人詢價(開曼公司股東超過2人，超出部分需另外再向代理人詢價)。
    ※董事、秘書及股東之中英文名稱依護照列示。
    ※地址-請提供中文地址，將統一以中華郵政中文路名英譯系統翻譯為英文；若董事、秘書或股東為國內法人，地址以國貿局進出口廠商資料表登記為準。
